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指导思想
[bookmark: _GoBack]第一条 为全面贯彻落实教育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教研[2013]1号）和《教育部关于改进和加强研究生课程建设的意见》（教研[2014]5号），深化我校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鼓励研究生教学人员探索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律，完善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和机制，加快研究生培养国际化进程，提高我校研究生教育教学水平与研究生培养质量，学校设立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并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章 项目申报
第二条 研究项目采取个人申报、专家评审、择优支持的原则，每年受理一次。
第三条 申报项目需具备的基本条件：
（一）选题符合我校研究生教育与学校发展的需求，立意高远，目标明确，研究思路正确，有一定的前期工作基础，研究方法具有创新性且切实可行。
（二）项目负责人应为在岗的研究生课程主讲教师或研究生教育管理人员，有较为丰富的教学实践、教学研究或教育教学管理经验，并承担研究生教学、指导工作或从事研究生教育管理工作。
（三）项目组成员应组合合理，规模适度、队伍精干，一般不超过5人。
（四）研究成果具有示范性、创新性、先进性，易于执行和转化为教学实践。
（五）项目应具备相应研究基础和条件，经费预算合理。
（六）项目的研究期限一般不超过2年。
第四条 项目申报与立项程序如下：
（一）研究生院每年发布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申报通知。
（二）项目负责人依据课题研究方向，如实填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立项申请书》，由单位主管研究生工作的领导签署意见后报送研究生院。
（三）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进行研究项目的立项评审。
（四）评审通过的项目行文公布。
（五）项目负责人只能申报一个研究生教改项目，在项目未结题验收之前，不得以项目负责人身份申报新的项目。
第三章 项目管理
第五条 我校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制。在项目最终成果完成之前，项目负责人原则上不予更迭。项目负责人应按时、保质认真实施项目研究计划，完成研究工作。
第六条 项目实行中期检查制度。项目研究时间过半时，项目负责人应主动填报《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中期检查表》，研究生院将组织专家评审项目进展情况，以决定研究项目是否继续资助。
第七条 对于无故超期或没有按规定完成任务的项目负责人，5年内不得申报新的研究项目，并列入研究生教育负面清单。
第八条 项目负责人所在培养单位有督促项目负责人按时、保质、保量完成项目的责任。
第九条 项目完成后需进行结题评审：
（一）项目批准之日起满2年，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进行结题评审。
（二）结题评审内容：
1.项目最终成果是否达到项目申请书中立项目标和有关成果的设计要求；
2.项目研究成果中提出的理论、观点、方法、建议和对策等是否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和实践性；
3.项目研究成果的依据和使用的资料与数据是否真实、准确、完整；
4.项目研究所运用的方法及手段是否具有可靠性与先进性，所采取的主要改革措施是否经过教学实践？实施状况如何；
5.项目研究成果有何教学实践意义和学术价值？是否已产生综合效益或预期的教学效果；
6.项目研究尚存在哪些问题和不足及今后的改进思路；
7.对项目研究成果是否能通过评审做出明确结论。
（三）通过结题评审的项目，项目负责人应填写《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表》一式三份（研究生院、所在单位、项目组各一份），经审查、签章后存档。
（四）通过验收的项目要及时办理结题手续，结清项目经费。
（五）未通过结题验收的项目，负责人5年内不能再申报项目。
第四章 项目资助
第十条 学校对通过立项的项目给予专门经费支持。重点项目给予1.5万元支持，一般项目给予0.8万元支持。经费分批拨付，立项后下拨40%；中期检查通过后下拨40%，通过研究生院组织的结题验收后，下拨剩余经费。
第十一条 研究经费主要开支范围：研究项目调研差旅费、资料费、耗材费，论文、专著出版、评审、验收（鉴定）费以及申报教学成果奖等奖项的相关费用。
1.资料收集费，包括打印、复印、录像、上网费；
2.图书、文具、软件等购买费用；
3.印刷费、论文版面费、专著出版费；
4.调研、参加相关学术会议差旅费；
5.项目所需耗材费；
6.项目评审和验收费；
7.申报教学成果奖等奖项的相关费用；
8.劳务费支出不超过费用总额的20%。

第五章 经费管理
第十二条 实行项目负责人制，按照本办法规定的开支范围和学校的财务规定报账。
第十三条 项目经费要严格执行专款专用制度，不得用于与研究项目无关的开支。对违反财务制度和本办法者，研究生院、财务处将视情况采取警告、停止拨款、撤销资助、追回经费、通报批评，停止招生等方式进行处理。
第十四条 被终止、撤销的项目，学校停止拨款，并追回已拨的研究经费。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从公布之日起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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